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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暨涉及诉讼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   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4月 19

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15）和《2022年年度

业绩预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6）， 现对上述公告补充细节披露如

下： 

一、票据逾期导致大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背景 

2019 年，一汽凌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汽凌源”，该公司从

事汽车、汽车配件的制造与销售）成为公司客户，主要向公司采购液压机产品。

2022年，一汽凌源因自身流动资金不足，将其持有的由农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铁昊天控股有限公司出具合计 15张商业承兑汇票面值合计 13,710.00 万元背

书给公司，公司根据协议向其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存款共计 11,243.50 万

元，同时收取 1981.5 万元贴现手续费用（因商票逾期未付，实际未取得）。在此

期间，为了验证出票方的资信，公司向银行成功贴现 4500 万元，后因商票逾期

未兑付，到期直接被银行划扣。 

上述汇票陆续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到期后，出票人均未能承兑付

款。为解决该事宜，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与一汽凌源签署还款协议，约定

“一汽凌源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前分批付清全部票据未兑付款项”及该笔款项的

资金来源。同时，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汽凌源的控股股东，郑雷飞

作为一汽凌源及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自愿为一汽凌源提供

担保。 

（二）披露原因 

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之规定，上市公司预计年度经营业绩

和财务状况将“实现盈利，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%以上”的，

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进行预告。鉴于公司已与一汽凌源达成还款协

议，并追加了担保公司及担保人，公司在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 2022 年年度业

绩预告时认为风险可控，不涉及计提坏账准备，故依据相关规定如期披露了业绩

预告。 

二、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

2023 年 3月 28 日，还款协议到期，一汽凌源依然未能履行还款义务。为维

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就此事项提起了票据追索权诉讼和合同纠纷诉讼，并向

人民法院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。公司作为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，针对重大事项

有公告的义务，若立即对该诉讼案件进行公告，则可能造成对方在法院采取财产

保全措施之前转移资产而对公司不利。因此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，通过人民

法院送达平台查询到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皖 0191

裁保 914 号民事裁定书后，对此诉讼进行了披露。诉讼启动时，公司同步进行了

财产保全，由于查封时间及查封资产的不确定，暂无法核定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。

截至 2023年 4月 19日收到法院作出相关裁定书后，公司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沟通，基于审慎性原则，决定对上述逾期票据计提坏账准备 1.12

亿元。因此，公司于同日披露了业绩预告更正公告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之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“涉案金额超

过 1000 万元，并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”的诉讼、仲

裁事项应当及时披露。根据公司上一年经审计净资产为 1,756,647,394.54 元，

公司此次涉案金额 1.371亿元，虽未达到诉讼披露标准，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

价格产生较大影响，所以公司进行了重大诉讼的披露。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3-015）。 

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更正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师事

务所在业绩预告更正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4月 28日 


